无极县烟草专卖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无烟处[2025]第 033 号

当事人：甄英群，字号：■■■，性别：**，民族：**，身份证住址：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***，身份证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*，烟草专卖许可证号：■■■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■■■，经营地址：无极县***，联系电话：***********。
案由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。
[image: ]2025 年 10 月 14 日 9 时 15 分，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于金锁(03010552008),白云龙(03010552014)无极县***甄英群摊位内发现当事人甄英群涉嫌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：无牌号(200 支)贰佰伍拾伍条，合计壹个品种贰佰伍拾伍条。当事人甄英群没有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核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经局领导批准，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（单据号：无烟存通〔2025〕第 033 号）。
经立案调查，上述违法卷烟系当事人甄英群从非法流动贩卖烟丝的烟贩子 手里购买的，当事人的目的用于销售，但还未来得及销售就被我局执法人 员查获，无违法所得。因当事人甄英群无法提供上述违法卷烟购进的有效 凭证，我局无法查清购买价格，依据《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《2025 年国产卷烟、雪茄烟零售价格目录》等价格目录的通知》（冀烟计〔2025〕7 号）文件中《2024 年全省卷烟、雪茄烟平均零售价格》（附件 5）的卷烟
平均价格，核定违法卷烟涉案金额合计 41649.15 元（大写：肆万壹仟陆佰肆拾玖元壹角伍分）。当事人甄英群没有无极县烟草专卖局核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
当事人对以上事实确认无误，且有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、涉案烟草专卖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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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现场拍摄照片、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等证据为证。
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、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以及复制提取的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、现场拍摄照片、被先行登记保存的卷烟等证据。
对当事人甄英群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1、责令停止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。
2、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予以公开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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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image: ]无极县烟草专卖局（印章）
2025 年 10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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